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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民法理论与实践都承认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较之于传统的民事侵权有诸多不同。其不同点主要表现在：环境侵

权主体具有特殊性，主要是企业，也包括了国有企业，它们是国家许可的具有特殊的经济、科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受害人与

加害人一般是一对多、多对多或多对一的关系；环境侵权客体不仅包括传统的人身、财产权，还包括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环境

容量权、宁静权及采光权等；环境侵权是对环境资源多元价值的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实际是以个体利益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利益损

害，有些环境侵害还具有不可逆转性。正是环境侵权的这些特殊性，使得环境侵权法具有不同于传统侵权法的新内容。 

一、环境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所谓环境侵权行为，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以致危害公民的环境权益或危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侵权行

为。[1]这种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较，除具有传统侵权行为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环境侵权主体的特殊性  

传统侵权主体一般是普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加害人与受害人一般是一对一的，只有在共同诉讼中是一对多的关

系。而环境侵权主体一般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这些企业是经国家注册许可的具有特殊地位的企业，它们具有一定的经济、科

技、信息实力和法律地位。并且环境侵权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一般是一对多、多对多的关系。  

（二）环境侵权客体的多元性  

传统民事侵权的客体通常是能够为主体直接控制和占有的人身权、财产权；而环境侵权是对环境资源多元价值的损害，环境资

源除有经济价值外，还具有生态价值、人文价值等多元价值。正是由于环境资源的多元价值决定了环境侵权的客体具有多元性。环

境侵权的客体不仅包括一般侵权的财产权、人身权外，还包括不能为主体直接支配的环境权，如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权、环境容量

权、生态旅游资源权、采光权、宁静权等。  

（三）环境侵权具有个体损害与社会损害的综合性  

传统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受害人个人利益，它的赔偿也仅限于个人损失的补偿，是单元性的损害。而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是多元

性的损失，某些环境污染引起的生态破坏，不仅使个人财产遭到损失，又可能影响到下一代的利益。如由于环境区域污染造成周围

居民人身、财产的损害，同时又破坏环境资源的再生和永续能力。是以个人利益遭受侵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利益的损害。2  

（四）环境侵权具有复杂性、难以确定性  

环境侵权的复杂性是其与传统侵权的重大区别。一般情况下传统侵权的因果关系、主观过错认定较为简单，而环境侵权的这两

点认定变得复杂、难以确定。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环境侵害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界引起的，也可能是人类行为所

致，有时或许是人与自然的合力作用而致，当一个污染行为发生时很难判定人或者自然的原因力，增加了环境侵权认定的难度；第

二，在多个企业共同造成一个的污染行为时，很难判定究竟是哪个企业起了主要作用、起了多大的作用；第三，存在原因物质的致

害路径、环境侵害的原因物质、到达被害人的强度等认定的困难；第四，各种污染行为的运作机制也很复杂，涉及物理、化学、生

物、生态等诸多学科，一般人很难理解环境致害机理；第五，环境侵权的损害结果，并不是在侵害发生的当时立即出现，可能要经

过很长时间才能察觉，有些环境侵害已经发生的严重后果，即使是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无法做出全面、真实的解释。因此，种

种困难都导致了环境侵害难以被充分认识，在因果关系上比一般侵权因果关系更为复杂，变得难以确定。此外，环境侵权还具有主

体不平等，侵害对象广泛，侵害行为本身具有合法性、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特征。3  

另外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造成环境损害，除少数是由于加害人的过错所造成的事故外，绝大数都不是出于致害者的过错，并且

由于种种原因也难以查清加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因此，适用传统的侵权法受害者常常无法证明加害者的主观心理状态、更无

法证明因果关系，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对主体都无法确认。环境侵权法需要注入新的内容，更有效的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各国法理和

司法实践都认同了环境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我国著名的环境法学教科书中也有“公害民事赔偿责任并不以违法性和过错为条

件”4和“在环境法中不把侵权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5的论述。在无过错责任下，决定责任的最终要件是

损害结果与其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此，因果关系的证明就成为决定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最重要的争点。目前多国立法都规定

不要求有严格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明，只要推定的因果关系存在，致害人就要承担责任。  

二．因果关系推定在各国的适用  

法学上的因果关系具有浓厚的价值评价色彩，6正如法律一样反映了人们对行为或事物价值的评价。司法上认定环境侵权因果

关系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从而达到如何利用“因果关系”,使其成为人类社会约束的一种手段。  



对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如果被告不否认其存在，自然不用举证。在被告否认其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环境侵权

的上述特点，如果适用传统的侵权“谁主张，谁举证”，受害人常常会因“举证不能”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并且如果从正面的角

度、采取准确的和直接的方式认定因果关系，必然导致很多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得不到救济。因此，法律有必要做出新的内容以适应

社会的发展和需要，进而体现法律的公正和权威。目前各国的具体做法：在举证责任分配上采取“倒置”规则，把原告证明“存在

因果关系”的责任转移给被告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负责举证；在因果关系认定上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所谓因果关系推定，是

指在某种表见事实发生损害，即推定损害与该事实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受害人不必再证明其间因果关系，就可以对表见事实的行为

人请求损害赔偿，而行为人则只有在以反证证明损害与该事实无关时，才可免责的法则。7可见，因果关系的推定大大减轻了受害

人因果关系举证负担，对以实现“侵权行为法救济受害人，抑制侵权行为”之目的有重要意义。8  

（一）国外有关环境侵权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及立法、司法状况  

日本的公害诉讼与环境保护诉讼非常发达，因果关系推定在立法上已有明文规定。但在其发展阶段曾经出现了不同的学说，下

面对因果关系推定学说进行概略分述并作简要评析。  

1．优势证据推定  

优势证据说来源于英美法系，又被认为是盖然性的。优势证据被加藤一郎教授引入日本，并加以引申，认为只要一方当事人所

提出的证据达到了比另一方当事人所提出的证据更为优越时，即已达到了法律所要求的证明程度。9据此，他认为在环境侵权诉讼

中不必要求以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这一理论大大缓解了环境侵权受害人的举证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学说是低度

的盖然性，对受害人仍然是不利的，应当采取更高程度的盖然性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高度盖然性对受害人是十分有益的，亦符合

法律之公平与正义。  

2．间接反证推定   

该说是指主要事实存在与否不明时，由不负责任的当事人负反证事实不存在的证明责任。如被害人能够证明因果链中的部分事

实，既可推定其他事实存在，并在该部分内由加害人负反证其不存在的责任。此一理论来源于新泻水俣案判决和富山痛痛病判决，

后为学者所肯定。间接反证说的意义在于，它根据部分举证事实推定，亦即部分间接推定的理论，认定存在因果关系，从而判决被

告对原告的损害补偿。  

3．疫学因果关系推定   

疫学也称流行病学，是医学上普遍采用的确认流行病、传染病的发病原因、机理、途经以及易感人群及其发病率如何等的科学

和方法。在日本四日市哮喘诉讼判决中，判例认为，证明疫学因果关系必须满足四个条件：第一，该因子在发病前发生作用；第

二，该因子作用的程度显著时，该疾病的发病率就增高；第三，减少或去除该因子时，该疾病的患病率会降低；第四，该因子作为

致病原因而引起作用的机制，与生物学上的说明不矛盾。10但是，在采用疫学方法来证明因果关系时通常会产生这样的问题：采用

疫学方法证明因果关系的场合下，要进行集团观察，即使在疫学上证明了某因子与该疾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据此可以明确的仅仅

是，该因子与该疾病集团之间发生的因果关系。还存在判明各原告的被害与该因子之间的个别因果关系问题。比如，在大气污染公

害中，发生慢性支气管炎等所谓非特异性疾患的场合，由于考虑诸如过敏体质之类的原因，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存在较大的问题。  

另外，德国和法国对因果关系推定在立法上也都有明确的规定，或者是以免责条件实现因果关系推定之立法，或者是直接规定

因果关系推定之方式。但无论哪种立法方式，实际上都是肯定因果关系推定是必须的、合理的。11有了立法上的规定，所以国外的

法院能够积极的运用因果关系推定，比中国更多的救济了因环境侵害而遭受损失的受害者。  

（二）我国有关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立法及司法现状  

我国法律只规定了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倒置，如2001年《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3款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

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再如修订后的《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因果关系推定在立法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且环境侵害原因多样以及涉及到高科技知识，并非所有

的环境侵害行为都可以依法获得公平判决。并且在我国只有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与固体废物引起的损害才可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

任倒置，在适用事项上比较狭窄。  

我国司法判例中肯定了因果关系推定的价值，并应用于环境侵权案件审理。最早应用的案件是1980年王娟诉青岛化工厂氯气污

染一案。该案中王娟因吸入青岛市工厂泄漏的氯气而患病，就此损害事实王娟起诉到法院要求青岛化工厂赔偿。经过调查，法院推

断青岛市化工厂的氯气外溢是王娟患过敏性支气管哮喘病的原因，两者具有因果关系。但由于在立法上未对其规定，在实践中许多

环境侵权行为游离在法网之外，致使许多因环境侵权受到损失的受害者并不能得不到救济。所以，在法律上明确因果关系推定是我

们刻不容缓的任务。  

三．因果关系推定的具体操作  

因果关系推定已进入到司法实践中，在实践中如何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认定环境侵权责任的成立？这不仅涉及到法律的

问题，还涉及到技术层面的问题，笔者将因果关系推定的适用环节分为以下四步：  

1.受害人初步证明  

首先，受害人要做出初步的、基础性的证明。因果关系推定是建立在受害人就因果关系初步证明的基础上推定，因果关系举证

责任倒置的适用并不意味着受害人的一切举证责任都移转给加害人，受害人本身仍然负有一种初步的证明责任。环境侵权的受害人

至少应当承担以下证明：(1)加害人实施或者可能实施了污染或者破坏环境的行为；（2）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事实负举证责任，这

是引起诉讼所必须具备的，受害人对造成的损害也是最清楚的；（3）在加害行为由于损害事实的时间顺序上，加害行为应当在



先，损害结果在后；（4）受害人的初步证明，可以通过以下方法简单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优势证据、间接反证和疫学因果关

系。   

2.加害人的反证  

    适用因果关系推定的第二个环节就是加害人就因果关系不存在举证。因果关系本由受害人负担的，而法律将其转移给加害人

就其不存在举证，如果加害人“举证不能”，则可以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由此，有人将“因果关系推定”往往被误认为“举证责

任倒置”。其实不然：首先，因果关系推定的前提和基础是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事项下，本由原告承担

的存在因果关系证明转移给被告就其不存在负担举证。没有举证责任倒置，就无因果关系举证事项的倒置，更无因果关系推定的适

用。其次，在倒置事项下，举证责任自始至终均有被告承担，是完全的倒置；而因果关系推定是在原告承担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前

提下，才有所谓“推定”。所以原告承担低度的证明，满足此条件，才发生推定。  

3.运用因果关系推定  

法官做出因果关系的推定是推定适用的第三个环节，推定适用的时间应当是在加害人提出反证后。受害人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举

证责任后，他并不能必然胜诉，而是由加害人承担法定的属于自己的举证责任。如果加害人不能反证，法律就可以推定因果关系的

存在，推定的效果是使被害人承担环境侵权的责任。加害人反证的方式依然可以通过优势证据、间接反证和疫学因果关系等方法。  

4.确定加害人有无免责事由  

责任的成立并不必须引起责任的承担，也并不必须由被害人承担责任。法律规定了免责条款，在免责事由下，致害人可以不承

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免责事由又称抗辩事由，这种抗辩是针对承担侵权责任的请求而提出的，一般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包括：

（1）不可抗力，它是指人力所不可抗拒的力量。要人们承担与其行为无关或无法控制的后果，对责任的承担者不公平。（2）受害

人故意，是指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存在过错。受害人在其预料范围内对损害的发生与否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受害人自愿选择损

害结果的发生，那么法律也只有尊重其对自己财产的自由处理权，而不去弥补其因选择损失而受到的损害。（3）第三人过错，是

指由于原告和被告以外的第三人过错引起的损害。如果加害人能证明纯粹是由第三人的过错所造成的环境损害，那么他就无须承担

责任，把责任转移给有过错的第三人来承担。所以环境侵权责任成立的情况下，无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加害者必须承担责任，相

反，则不承担责任。  

以上就是因果关系推定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应注意的是，关于免责事由的举证由加害人承担，并不是举证责任倒置。因

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本就由加害人承担。  

四．小结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的领域，立法上未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导致司法实践也很少适用，即使适

用也是有限的。并且在我国只有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与固体废物引起的损害才可采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在适用事项上比较

狭窄。面对中国工农业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发展，环境侵权案件逐渐增多，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上及推定上应当扩大到农村环境

侵权案件、以及城市交通、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环境侵权案件。针对环境侵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多样性，使用多元的因果关

系推定方法，实现环境侵权受害者的及时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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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iscussion on the Presumption of Causal Relation in Civil Liability in Environmental Tort 

Qiao Lin   Li Xikun 

（Kun 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Environmental tort is a kind of special tort. Its differe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act of tort has been identified in many countrie

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difference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tort, which brings difficulty in unifying judicial practice. This pa

per attempts to 

make furthe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n the relevant problems. Because the confirmation of causal relation caused by the specialities o

f environmental tort is quite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 many new theories about it have emerged in the fields of law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clu

ding some new ways of proof such as “presumption of causal relation”. The writer starts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the confir

mation of causal relation in environmental tort and the difficulty in proving causal relation, focuses on one of the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the c

onfirmation of causal relation ---- presumption principle, and finally raises suggestion on the principle’s specific application in environmenta



l civi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Tort； Presumption of Causal Relation； Dis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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